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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7月28日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28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7月 28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忠礼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则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人，代表股份

175,981,0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1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54,402,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281％。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5人，代表股份21,578,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89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9人，代
表股份22,563,2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30％。其中：通过现场投
票 的 中 小 股 东 4 人 ，代 表 股 份 984,500 股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0.323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5人，代表股份 21,578,721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9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二、会议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

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子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新增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892,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497％；反对 4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弃权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74,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73％；反对 4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6％；弃权 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1％。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4,518,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1689％；反对 1,4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13％；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1,100,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5178％；反对1,4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96％；弃权5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13,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65％；反对 15,92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7％；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5,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315％；反对 15,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73％；弃权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05％；反对 15,924,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90％；弃权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4,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845％；反对 15,92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771％；弃权5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5,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19％；反对 15,921,4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3％；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7,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60％；反对 15,921,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38％；弃权5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4,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14％；反对 15,919,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2％；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6,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20％；反对 15,919,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58％；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2％。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9,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40％；反对 15,918,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56％；弃权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1,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124％；反对 15,918,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509％；弃权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6,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25％；反对 15,921,5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3％；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8,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004％；反对 15,921,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42％；弃权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3％。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59,997,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175％；反对 15,922,2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7％；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79,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610％；反对 15,922,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73％；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7％。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14,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70％；反对 15,922,0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6％；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6,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355％；反对 15,92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64％；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2,8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05％；反对 15,920,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68％；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4,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845％；反对 15,920,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02％；弃权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3％。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11,2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52％；反对 15,921,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5％；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93,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2217％；反对 15,92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55％；弃权4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7％。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75,868,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9360％；反对 5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2％；弃权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2,450,5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05％；反对 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4％；弃权 6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1％。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60,00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0.9217％；反对 15,922,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9％；弃权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587,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938％；反对 15,922,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691％；弃权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彦宇、胡宝花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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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7月 28日召开了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董海风女士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
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
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董海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

历，中共党员。历任烟台欣和企业食品有限公司人资行政部部长、烟台金岭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海普智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中心总经理、董
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副总裁、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董海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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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5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25年7月21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宋立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三、备查文件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6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具体情况
如下：

经公司董事长周凯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宋立志先生为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同时，公司董事长周凯先生不再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

宋立志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熟悉董
事会秘书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相应的专业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宋立志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4-25806963
传真：024-25806400
电子邮箱：dshbgs@nepharm.com.cn
联系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
董事会秘书简历
宋立志先生，1974年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会计师、经济师。曾任锦化氯

碱董事会秘书处证券部副部长，方大化工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方大医疗
副总经理，方大集团证券投资部副部长、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方大特钢董事
会办公室主任。

宋立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93,800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
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无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情况，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宋立志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
专业知识，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债务逾期基本情况

1、2025年4月25日，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或

“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截至2025年4月25日，公司

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

30,820,946.72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按时支付。

2、2025年5月23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解除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公司归还了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逾期债务2,986,129.86元。

3、2025年5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截

至2025年5月26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44,473,436.20
元，逾期未付的利息为980,000.00元，合计45,453,436.20元。

4、2025年6月2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截

至2025年6月27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逾期债务本金为46,977,855.24
元，前述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均已按时支付。

5、截至2025年7月28日，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同德科创在融资租赁公司等金

融机构的债务逾期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权人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德银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借款人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科创

同德化工

同德科创

逾期日

2025/4/26

2025/4/30

2025/6/11

2025/7/25

2025/7/26

逾期金额（元）

10,000,000.00

3,471,952.67

17,116,606.42

10,037,000.00

10,000,000.00

50,625,559.09

逾期利息（元）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上表中逾期债务本金为50,625,559.09元，逾期债务对应的利息公司均已支

付，上述逾期金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54%。
公司已与青岛青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分别签署补充协议，调整还款计划，部分
款项延期至8月下旬至9月下旬支付；公司与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青岛华通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德银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正在积极协商签署补
充协议事宜；上述目的均为争取债务延期偿还、调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短期偿
债压力。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
1、公司已与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汇报、沟通，忻州市人民政府组织辖区内各

参贷银行及金融机构，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和偿债压力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各
家金融机构资源为公司纾困，明确要求银行不得进行抽贷等行为。目前，忻州
市政府已协调各参贷银行等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统一与各家银行等金
融机构积极沟通，在公司信贷投放上协调保存量、扩增量、降利率、不抽贷、不还
本转贷、及时续贷，争取债务延期偿还、调整还款计划，缓解公司的短期偿债压
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到期银行贷款均已续作，除上述在融资租赁公司
的债务逾期外，没有发生银行逾期债务。

2、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全力保障生产经营，加强成本控制、应收账款回
收等措施缓解短期流动性压力，继续加大非主业资产处置力度，努力改善公司
经营状况。

三、风险提示
1、债务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现金流紧张局

面。因上述债务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
等费用，导致公司的财务费用增加，存在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或资产被冻
结的风险，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并对公司本年
度业绩产生影响。

2、公司将根据债务逾期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5-064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国芳先生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
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499,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制权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收到张国芳先生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

名称

性别

国籍

住所

身份证号码

张国芳

男

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郑家台****

62242119540218****

（二）减持主体本次减持前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国芳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280,500,000股

42.12%

IPO前取得：280,5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张国芳

张辉阳

张春芳

张辉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80,500,000

43,037,000

139,400,000

40,050,000

502,987,000

持股比例

42.12%

6.46%

20.93%

6.01%

75.52%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
系

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
士之子

张春芳女士与张国芳先生为夫妻关
系

张辉女士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
之女

一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张国芳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7月28日

减持数量（股）

3,487,000

减持比例

0.52%

注：（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9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的适用意见》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后导致上述股东合计持有
股份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张国芳

张春芳

张辉

张辉阳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

28,050.00

13,940.00

4,005.00

4,303.70

50,298.70

持股比例（%）

42.12

20.93

6.01

6.46

75.52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27,701.30

13,940.00

4,005.00

4,303.70

49,950.00

持股比例（%）

41.59

20.93

6.01

6.46

75.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事项公司已预先披露相关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5年 7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及其一致行动人兼董事长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
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所涉股份不存在质押、查封或冻结等
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减持所致，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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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07月25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核准签发的一项《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由中美华东申报的
MC2-01乳膏治疗中国斑块状银屑病的Ⅲ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现将有关
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

注册分类

受理号

通知书编号

适应症

申请事项

申请人

注册代理机构

结论

MC2-01乳膏

5.1类

JXHL2500120

2025LP01916

本品用于局部治疗成人轻度至中度身体和头皮斑块状银屑病

临床试验

MC2 Therapeutics Pty Ltd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5月21日受理MC2-01乳膏临床
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MC2-01乳膏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MC2 Therapeutics A/S的全资

子公司MC2 Therapeutics Ltd.（以下简称“MC2”）于2023年8月签署合作协议引
进的创新皮肤外用制剂产品，中美华东拥有该产品在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独家许可，包括临床开发、注册及商业化权益（详见公司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

本品是一种卡泊三醇和倍他米松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用于局部治疗成人
斑块状银屑病，包括头皮银屑病。本品利用MC2独有的药物递送系统PADTM技
术，使其成为一种方便使用的水性乳膏。本品于2020年在美国获得FDA批准，
2021年在欧洲获批，并于2024年11月在澳大利亚获批上市。

2025年5月，中美华东向NMPA 药品审评中心递交本品的临床试验申请获
受理，并于近日获得NMPA批准，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MC2-01乳膏治疗中国斑块状银屑病的Ⅲ期临床试验申请获批，是该

产品研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自身免疫领域和皮肤外用
制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将全力开展这款产品在中国的临床开发及注册
工作，推动其尽早造福中国斑块状银屑病患者。

根据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 知书后，
尚需完成后续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药品研发存在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
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
竞争形势均存在不确定性。本次研发进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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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运电路”或“公司”）于近日
收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的《关于变更广东世运
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证券作为世运电路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人，原指定保荐代表人
王笑雨女士和申飞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现申飞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
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
持续督导工作有序进行，中信证券委派于云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接替申飞先
生担任世运电路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不影响中信证券对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本次变更后，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持续督导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为王笑雨女士和于
云偲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
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于云偲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

裁。曾负责或参与了舒华体育、张小泉等 IPO项目，世运电路等再融资项目，泰
和新材等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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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于2025
年 7月 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杨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程序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有

效表决票数9票，其中赞成票9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反对票0票；弃权票

0票。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及提名委员会职权

范围书〉的议案》，同意根据2025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经修订《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之附录C1《企业管治守则》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对《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及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书》进行修订。

特此公告。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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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